
新郑市人民政府文件

新政任 〔2026〕2号

新郑市人民政府

关于李春伟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各街道办事处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

位:

根据 《中共新郑市委关于同意提名李春伟等同志任职任免的

通知》(新文 〔2025〕134号)、 《中共新郑市委关于同意提名翟

海莹等同志任职的通知》(新文 〔2025〕146号),经市人民政府

党组研究,决定:

李春伟同志任新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副局长,免去其

新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;

张畅同志任新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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翟海莹同志任新郑市龙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,其原任新郑市

龙湖镇副镇长职务随行政区划调整自然免除;

黄桥宇同志任新郑市龙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,其原任新郑市

龙湖镇副镇长职务随行政区划调整自然免除;

楚晓辉同志任新郑市龙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,其原任新郑市

龙湖镇副镇长职务随行政区划调整自然免除;

免去张永祥同志新郑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;

免去郭军义同志新郑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,新郑市水利局副

局长职务;

免去张金伟同志新郑市商务局副局长职务;

免去周维红同志新郑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副局长职

务。

2026年1月14日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民武装部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新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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